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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问题解答之五

036. 我公司是广告公司，本月获得的广告费收入为 38万

元，并收到了 38万元的款项，同时我公司在其他媒体发布广

告，已经支付 8万元给对方并收到对方开具的广告发布费发

票 8万元。我公司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30万元（已扣除广告发

布费 8万元），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38万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 30万元，应付账款———媒体 8万元。借：应付账款———

媒体 8万元；贷：银行存款 8万元。请问我公司的会计处理是

否正确，如不正确，正确的处理是怎样的？

答：广告公司的自营广告收入应全额确认为营业收入，如

果广告公司属于代理行业，应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

广告发布者（包括媒体、载体）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确认为

营业收入。广告代理公司收到的广告费收入一般记入“预收账

款”科目的贷方，支付广告发布费时，记入“预收账款”科目的

借方，期末将其余额转为收入。从问题来看，贵公司从事的是

广告代理业务，因此正确的会计处理为：收到广告费时，借：银

行存款 38 万元；贷：预收账款 38万元。支付广告发布费时，

借：预收账款 8万元；贷：银行存款 8万元。期末结转收入，借：

预收账款 30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30万元。（王洪芳）

037. 年收入超过 12万元者，其应交的个人所得税是由

单位统一申报还是由个人自行申报？超过 12万元的个人所得

税申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应纳税额是怎么计算的？

答：年所得在 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自行申报纳税，税

务机关也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重点关注高收入者。自行申报

并不是说一定要自己到税务机关去办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

税申报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

务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代为办理纳税申报”。年所得

在 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自愿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的中介

机构、扣缴义务人或其他个人代为办理自行纳税申报时，应当

签订委托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协议（合同）。同时，纳

税人还应将其纳税年度内所有应税所得项目、所得额、税额等

告知受托人，由受托人将其各项所得合并后进行纳税申报，并

附报委托协议（合同）。实际中，一般都是由单位统一申报，“工

资、薪金所得”项目是按未减除费用（每月 2 000元）及附加减

除费用（每月 2 800元）的收入额申报。（王洪芳）

038. 会计人员在上个月结转销售产品成本的时候出错

了，比如应该要结转 A产品的，结果结转成了 B产品，这个月

应该怎么调整呢？存货采用加权平均法计价。错误的会计分录

为：借：应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B，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B；贷：产成

品———B。是不是这两个会计分录都要冲红呢？结转本年利润

的会计分录要不要也冲红？

答：可以都冲红再做正确的会计分录，结转利润的会计分

录应一并调整。（王洪芳）

039. 我们单位今年把“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科目

余额转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没有

设二级科目。可不可以每月少计提应付工资慢慢冲减应付福

利费的上年余额？

答：“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应当按照“工资”、“职工福利”、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非货币性福利”、“其他与获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等应付职工薪酬项目进行明细核

算，“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科目余额应分别转到“工资”

和“职工福利”这两个二级科目。如果没有设置二级科目，就只

能全部转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上年结余的应付福利费在

今年继续按照原规定使用，福利费支出直接冲减上年结余，余

额冲减完后再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不需通过少计提

工资来冲减福利费的上年余额。（王洪芳）

040. 我公司 2008年由于会计人员个人原因算错了城市

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多交了 10 000元。现在是 2009年

2月份，多交的 10 000元已经从地税机关退回到我公司银行

账上。请问会计分录怎么做？

答：这属于前期差错。发现前期差错时，应根据差错的性

质进行纠正。如果该差错不重要，可直接调整本期数，借：银行

存款 10 000元；贷：营业税金及附加 10 000元。如果该差错

重要，应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借：银行存款 10 000元，贷：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 10 000元。假设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 5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 2 500元。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转入“利

润分配”科目，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 500 元，贷：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 7 500元。如果 2008年还提取了盈余公

积，则应按补提的数额，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盈

余公积。（王洪芳）

041. 我公司收到一家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

额是 2 962.44元，经我们内部查过之后发现发票金额应该开

2 934.04元，供应商多开了 28.40元。经过协商后供应商同意

我公司只支付 2 934.04元。那么我公司对这少付的 28.40元

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应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入账，进项税额的抵扣依

据也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最好是让供应商重新开出正确

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不重开，则实际付款额与发票金

额之间的差额可先挂账，期末将实际不需支付的应付款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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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借：材料采购 2 532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30.44元；贷：应付账款

2 962.44元。付款时，借：应付账款 2 934.04元；贷：银行存款

2 934.04元。期末，借：应付账款 28.40元；贷：营业外收入 28.40

元。（王洪芳）

042.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如果

全年营业收入为 0，请问企业该如何扣除？

答：业务招待费是按照发生额的 60%和当年销售（营业）

收入的 5译这两个标准中较低的一个作为税前扣除标准。全年

未取得营业收入是不能在税前扣除业务招待费的。（王洪芳）

043. 平销返利是指受托方按委托方的定价将商品销售

给客户，然后收取一定的返利。如果返利不是以现金而是以一

定价值的商品返还，请问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

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36号）

的规定，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

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均应按

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征

收营业税。对于商业企业收到的实物返利，分为供货方是否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处理：淤供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时，借记“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转出）”科目。于供货方开具普通发票时，借记“库存商品”

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转出）”科目。（王建安）

044. 根据有关规定，辅助生产部门发生的费用计入制造

费用，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费用计入管理费用。那么：采购部、

设备部属于行政管理部门，其发生的费用是不是应计入管理

费用；仓储部、动力部属于辅助生产部门，其发生的费用是不

是应计入制造费用？

答：在与成本有关的概念中：基本生产成本是指为生产某

种产品直接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等；辅助生产成本是指属于

企业辅助生产车间为生产产品提供的动力等直接费用；销售

费用是指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

种费用；制造费用是指企业内部各生产单位（分厂、车间）为生

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应该计入产品成本，但没有专设

成本项目的各项生产费用；管理费用是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因此，采购部

发生的费用计入管理费用；设备部发生的费用计入制造费用；

仓储部发生的费用与销售有联系，计入销售费用；动力部发生

的费用计入辅助生产成本。（王建安）

045. 我们单位以前是按分批法每月月底结转一次成本，

产品出库单上没有金额只有数量，按每一种产品的销售额除

以总销售额这个比例算出每一种产品的成本，“产成品”科

目没有余额。现在每个月都有多余的库存，请问该怎么处理？

我们单位存货的品种很少，只有四五种，有没有一种简单又行

之有效的成本核算方法？

答：分批法是以产品批别或定单作为成本计算对象来归

集生产费用并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产品投

产时，按批号设立成本计算单；各月份按批别汇集和分配生产

费用，编制各种费用汇总表，登记成本计算单；产品完工月份，

计算该批产品自开工之月起所发生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并

结转产品成本。在实际核算中，还存在一种简化的分批法。这

种方法是各批产品在完工前，只按月登记其发生的直接费用

和生产工时，对于每月发生的间接费用不予计算分批。将全部

产品的间接费用集中核算，当某批产品完工时，在完工月份的

月末，再按完工产品的工时比例计算完工产品应负担的间接

费用，确定完工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因此，贵单位可以

采用简化的分批法进行成本核算。（王建安）

046. 我们公司是电影企业，现从台湾人手里购买剧本，

总价款为 20万元，按“特许权使用费”项目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请问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并应以何种凭证入账？

答：按照《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的规定，专设“影视剧

本”科目核算企业计划提供拍摄电影或电视剧的文学剧本的

实际成本。购买剧本时，借记“影视剧本”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对方给你们开具的发票、收据和合同等可证明交易

真实发生的凭据可以作为入账的原始凭证。（王建安）

047. 工程总承包人分包、转包工程，是否应承担营业税

扣缴义务？

答：总承包人支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的款项属于给境内

单位或者个人的款项，且分包人或转包人的行为属于营业税

征收范围，所以，总承包人应当是以分包人或转包人提供的发

票金额作为扣减其计税营业额的依据。相应来说，总承包人不

存在营业税扣缴义务。如果总承包人在计算缴纳营业税时，不

能提供分包人或转包人开具的建筑业发票，则应当按全额负

营业税纳税义务。（纪宏奎）

048. 集团总公司与其下设的电器安装公司与经销公司

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应当缴纳印花税？

答：企业集团内部在经销和调拨商品物资时使用的各种

形式的凭证，既有作为企业集团内部执行计划使用的，又有代

替合同使用的。企业集团内部使用的有关凭证，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集团内部使用的有关凭证征收印花税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9号）的规定：对于企业集团内具有平等

法律地位的主体之间自愿订立、明确双方购销关系、据以供货

和结算、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应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对于企

业集团内部执行计划使用的、不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不征收

印花税。所以，集团总公司与其下设电器安装公司与经销公司

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应当缴纳印花税。（纪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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